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審議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評議小組作業要點 

修正總說明 
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審議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評議小組作業要點(以下

簡稱本作業要點)係本局於民國八十八年五月六日以北市教人字第八八二二三

七三八００號函頒訂定，並歷經民國九十年、九十三年、九十七年、一百年、

一百零一年、一百零二年、一百零三年九次修正。本作業要點係本局為辦理教

師法規範事項，妥善審議公立學校(含公立幼兒園)函報教師解聘、停聘、不續

聘及資遣相關事宜，特設本局審議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評議小組(以下簡稱

本小組)。考量學校函報教師之解聘、停聘、不續聘及資遣案件須提請本小組審

議時，為使本小組之運作更符時效，爰新增本局主任秘書兼任副召集人，以利

本小組召集人不克召開會議時，副召集人得即時召開會議審議；同時為廣納專

業人員之意見，新增委員中之教育學者代表為四人，爰本小組委員增至十七人；

又為使本小組運作時更具彈性，爰修正本小組委員聘期之規定；另查有關行政

規則之施行日期，依法制作業體例均於函頒時予以明定，因本作業要點係屬行

政規則，爰本作業要點第九點明定施行日期之規定，併予刪除。 

本作業要點之修正重點說明如下： 

一、 考量學校函報教師之解聘、停聘、不續聘及資遣案件須提請本小組審議

時，為使本小組之運作更符時效，爰新增本局主任秘書兼任副召集人，以

利本小組召集人不克召開會議時，副召集人得即時召開會議審議；同時為

廣納專業人員之意見，新增教育學者為四人。(修正第三點第一項、同項

第一款及第五款) 

二、 考量本小組審議教師解聘、停聘、不續聘及資遣案件尚非屬週期性及經常

性召開，為使本小組運作時更具彈性，修正第三點第二項有關本小組委員

聘期之規定。(修正第三點第二項) 

三、 查行政規則之施行日期，依法制作業體例均於函頒時予以明定，因本作業

要點係屬行政規則，爰本作業要點第九點明定施行日期，予以刪除。(刪

除第九點) 


